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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嘉兴市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之

法律意见书

浙圣律120251意见书第T0027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嘉兴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委托，担任嘉兴

市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土地储备项目 (下称 "本项目" ) 专项债券发行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1司，就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前 言

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依据

l、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自然资规 (2025 ) 2号)

3、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试行) 》 (财预 (2017) 62 号)

4、 《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

知》 (自然资发 ( 2024 ) 242 号)

二、方法与限制

(一) 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

1、审阅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2、与相关主体的有关人员会面和访谈；

3、核查相关主体网络渠道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4、查阅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专项债券项目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

5、依据相关法律、政策、程序及实际操作惯例作出的法律判断。

(二)本法律意见书基于下述假设与限制

1、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是真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

均是一致的；

2、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订和递交；

3、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

4、所有相关主体对本所作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证 (无论书面还是口

头作出的) 均为真实、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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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描述或者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均是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相关主体提供给本所的所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事实、信息和数据；

6、本所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实进行跟踪核实和确认，但不保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某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

三、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规则指引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件报送， 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4、嘉兴市财政局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 嘉兴市财政局保证上述文件真实、 准

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5、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嘉兴市财政局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

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准备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有关

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

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之目 的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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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

卜含义：

浙圣律 120251 意见书第 T0027 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关于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意见书>)
嘉兴市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土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之法律

指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居新铭律师 俞佳伟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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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 指嘉兴市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土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

本次准备工作 化 嘉兴市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土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所从事
''之前期准备1作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专项评价报

告》

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嘉兴市南湖新区停保站
指1片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1浙中会咨 (2025) 第 1466 号1

《土地储备机匕匕

构名录》 I''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20 年版)

的通知》 ( 自然资办函 ( 2020 ) 827 号)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试行) 》 (财预 (2017)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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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资质

嘉兴市土地储备中心现持有嘉兴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

证书》。根据该证书，嘉兴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嘉兴市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400470950721L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洪兴路 253 号

负责人 沈骏

开办资金 b8. 85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有效期 2025-02-21 至 2029-10-25

《事业单位法人

承担土地储备的具体实施工作。参与编制土地储备计划。承担储备土

也、土地储备资金的管理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用的具体工作。 配合做

好储备土地供应前相关工作。 配合拟订土地储备相关政策制度， 配合

宗旨和业务范围 指导县 (市) 开展土地储备工作。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嘉兴市海洋局、嘉兴市林业局)

登记管理机关 1嘉兴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根据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20 年版) 》 , 嘉兴市土地储备中心现为纳入自然

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士地储备机构，名录代码：TC330400。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嘉兴市土地储备中心依法设立井有效存续， 系自然资源

部名录管理的士地储备机构， 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士地储备， 符合 《管理办法》

第二条之规定。

二、土地储备项目情况

(一) 土地储备项目

举办单位

地块名称 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

土地坐落及地块范围 东至九曲里港、南至东栅派出所、 西至九曲路 北至凌公塘路

土地面积 72. 98 亩

土地来源 存量、新增

土地类型 存量、新增建设用地

第4页共8 页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农用地

规划用途 住宅用地

项目总投资

申请债券金额

预计完成收储时旬

预计出让时’司

土地现状

9253 万元

5600 万元

2025年

2025年

征收中，预计2025年完成(具体见实施方案p7)

(二)土地储备项目的合规性

1、根据 《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嘉兴市本级2025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和

2025-2027 年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的批复》 1嘉政发函 (2025) 4 号1 , 本项目已

纳入嘉兴市2025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嘉兴市 2025 年度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和嘉

兴市2025-2027 年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

2、本项目已取得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储备地块标识码" , "储备

地块标识码"如下：

区块名称

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

地块名称

公交场站地块
2009-03 己储备地块

储备地块标识码编号
33042025R000158
33042025R000160

3、根据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嘉兴市区和嘉善县等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批

复》 1浙政函 (2024) 87 号1 、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湖分局 《嘉兴市中心城

区 1-36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论证会会议纪要，本项目符合嘉兴市区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

4、本项目不J,嘁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

5、根据嘉兴市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对可能出现的偿债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政策风险均作了预测分析，对可能

出现的上述风险因素均制定了相应的管控措施。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取得土地储备及专项债券发行的政府相关核准

和备案，符合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条件。

三、项目资金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9253 万元，其中专项债券融资 5600 万元，其余资金由财政投入。

(一) 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嘉兴市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巳折中会咨(2025)第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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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1 , 经专项审核，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嘉兴市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土地

储备项目计划总融资金额 5600. 00 万元，以发行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形式融资，

假设融资利率2. 20%, 期限三年，每年支付利息，最后一年偿还本金。本次融资项

目收益为土地挂牌交易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建设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

通过对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等的查询，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为：按2022-2024年南湖区GDP平均增速的100%比

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速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9. 00,按2022-2024年南湖区GDP

平均增速的 9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的情况下， 本息覆盖倍数为 8. 96, 按

2022-2024年南湖区 GD尸平均增速的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的情况下，本息覆

盖倍数为 8. 92。在嘉兴市土地储备中心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卜，本次评价的嘉兴市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土地储备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专项债券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

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

合 《管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

(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限制

依据藉兴市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 本项目专项债券融资 5600 万元，

专项债券资金由嘉兴市土地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己落实管控措施， 专项用于土地储

备，符合 《管理办法》第八条之规定。

四、专项债券项目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 《专项评价报告》 由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2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401684507709P) 、浙江省财

政厅于 2018年5 月21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1执业证书编号:33000393,

批准执行文号：浙财会字(2009)4号1。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

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出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核发的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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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300007964955896)

本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 且均已经过年

度年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浙江圣

文律师事务所，具备为专项债券项目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均具备律师从业资格，具备在法律意见书签字的资格。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嘉兴市土地储备中心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系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士

地储备机构，具备土地储备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已取得土地储备及专项债券发行的政府相关批准和备案， 符合发

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条件。

3、根据 《专项评价报告》 , 本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

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4、本项目专项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口

礼
儿
去

下
厂

闩

5、本项目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未来债务偿还的重大法律风险，具备

公开发行专项债券的条件，专项债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第7页共8页



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嘉兴市南湖新区停保站片区土

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之法律意见书》 之签字盖章页)

勾
心江

北: 文U
巨。‘

经办律师： F有知 识

经办律师：

二0二五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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